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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要點(107D024058_107D2025219-01.odt)

主旨：「文化部推廣文學閱讀及人文活動補助作業要點」108年

度第1期計畫刻受理收件，請惠予協助宣傳並鼓勵提案申請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要點業於本（107）年9月14日以文版字第1072032976

2號令公告修正，並於10月1日至10月31日受理108年度第1

期（1月至6月辦理之計畫）補助申請作業。

二、本要點補助項目分文學推廣、閱讀推廣及人文思想推廣等

3類。補助對象為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、公

私立學校、民間團體及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自然人

，其中自然人申請項目以文學推廣之「國際文學交流」、

「辦理文學研究與調查計畫」及人文思想推廣之「推動或

參與國際性人文思想相關會議或交流活動」等3項目為限；

公私立學校提案以跨縣市活動為限。

三、本次要點修訂並將辦理國內書展納為補助項目，以統整資

源，共同推動閱讀。詳細補助內容及相關規定請參閱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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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逕上網查閱（https://grants.moc.gov.tw/Web//Norma

l.jsp?P=2448&B=3076）。

四、如需進一步諮詢，請電洽本部人文及出版司各承辦窗口：

(一)文學推廣：李小姐02-8512-6475、

(二)閱讀推廣：聶小姐02-8512-6464、

(三)人文思想推廣：蔣先生02-8512-6463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、高雄市圖書出版事業協會、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

會、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

出版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

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、臺灣圖書出版協會、台灣數位

出版聯盟、臺灣電子書協會、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、各縣市政府文化局、六

都市政府文化局、各縣市文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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